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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1 破终 6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住

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人和街道新南路 162 号B 单元 281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廖均，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梅，女，系公司员工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四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新鸿南路 86 号 25 幢 2 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文明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上诉人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盛锦华公司）

因申请被上诉人四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一沙

兴蓉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（2025）

川 0108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

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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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沙兴蓉公司于 2006 年 9 月 5 日在成华市场监督管理局登

记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 9 096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罗文明。经营范

围包括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、建设工程监理、建设工程设计、建设

工程勘察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、建筑物拆除作业（爆破作业除

外）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、建筑智能化工程

施工等。公司现登记股东为罗文明（持股 98.241%）、罗兴远（持

股 1.759%）。

2021 年 12 月 24 日，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渝中

区法院）就盛锦华公司起诉罗文明、罗兴远、一沙兴蓉公司等被

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（2021）渝 0103 民初 31465 号民事判决

书，判决“一、被告罗文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

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贷款本金 639 874.65 元；二、被告

罗文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以贷款本金 639 874.65 元为基数从 2021 年 3 月 18 日起

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 15.45%计算的罚息；三、被告罗兴远、被告

四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、二项判项下的债务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……”。此后，盛锦华公司就该判决申请强制执

行，渝中区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4 日作出（2022）渝 0103 执 3254

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查封被执行人罗文明名下位于成华区圣灯

路 111 号 4 栋 2 单元 2 楼 204 号房屋、车牌号为川A77N7P 的车

辆；查封被执行人罗兴远名下位于晋原镇金龙村 10 组 1 栋 1-2

楼 6 号房屋。因前述被查封财产暂不具备处置条件，渝中区法院

作出（2022）渝 0103 执 3254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，裁定终结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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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程序。

2022 年 3 月 28 日，渝中区法院就盛锦华公司起诉罗文明、

罗兴远、一沙兴蓉公司等被告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作出

（2021）渝 0103 民初 31302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“一、被告罗文

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支付尚欠本金 899 993.33 元及截至 2021 年 7 月 8 日的罚息 21 

291.52 元；二、被告罗文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

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1 年 7 月 9 日起至本金全部

付清时止，以尚欠本金 899 993.33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.45%及的

罚息；三、被告罗文明、被告四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

被告罗文明的上述第一、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……”。此

后，盛锦华公司就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，渝中区法院于 2024 年 4

月 2 日作出（2024）渝 0103 执 1609 号执行裁定书，载明“本院

在执行过程中，依法采取了下列执行措施：……二、通过网络执

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存款、车辆、不动产、有价证券等财产

情况作出了查询后，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；查封了被

执行人罗兴远名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金龙村 10 组

1 栋 1-2 楼 6 号房屋及被执行人罗文明名下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

成华区圣灯路 111 号 4 栋 2 单元 2 楼 204 号房屋，因均系轮候查

封，故无法处置；查封了被执行人四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名下川 A71Y8T 车辆，因未实际控制上述车辆，故无法处

置……”，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

本次执行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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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 月 29 日，渝中区法院就盛锦华公司起诉罗文明、

罗兴远、一沙兴蓉公司等被告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作出

（2021）渝 0103 民初 37670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“一、被告罗文明

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偿还借款本金 1 000 000 元及截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的利息 17 

452.78 元；二、被告罗文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

盛锦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1 年 6 月 26 日起至付清时

止，以借款本金 1 000 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.45%计算的罚息；

三、被告罗文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盛锦华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，以

未付利息 8 583.33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.45%计算的复利；支付从

2021 年 6 月 26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，以未付利息     8 869.44

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.45%计算的复利；四、被告罗文明、被告四

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罗文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……”。此后，盛锦华公司就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，渝中

区法院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作出（2024）渝 0103 执 3140 号执行

裁定书，载明“经本院‘总对总’、‘不动产’查询控制处理，发

现被执行人名下有位于成华区圣灯路 111 号 4 栋 2 单元 2 楼 204

号房屋、晋原镇金龙村 10 组 1 栋 1-2 楼 6 号房屋，一审法院已轮

候查封；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车牌为川A288VL 的车辆，未实际

控制无法处置……”，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等

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盛锦华公司在一审听证过程中陈述：上述三案已查封的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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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处于查封状态，不清楚一沙兴蓉公司的债务情况，根据查询信

息得知一沙兴蓉公司有大量被执行案件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一沙兴蓉公司工商注册地位于成都市成华区，

登记机关为成都市成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故一审法院依法对本

案具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及第七条第

二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

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之规定，盛锦华公司具备

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资格。

本案中，从盛锦华公司所提交的确认其对一沙兴蓉公司享有

债权的裁判文书可知，一沙兴蓉公司并非案涉债权的主债务人，

一沙兴蓉公司对案涉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且在执行程序中已

查封包括一沙兴蓉公司在内的多名被执行人的不动产、汽车等财

产。该部分财产并未处置，盛锦华公司的债权仍具有获得清偿的

可能性。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其

目的应为实现债权的清偿，而非追求债务人公司破产的最终目的。

盛锦华公司作为一沙兴蓉公司的债权人，可以通过恢复执行来尝

试其债权的实现，而非必须通过对一沙兴蓉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来

实现其债权。综上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，对于盛锦华公司申请一

沙兴蓉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一审法院不予受理。

据此，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

第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盛锦华公司对一沙兴蓉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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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清算申请。

盛锦华公司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，

判令一审法院受理盛锦华公司对一沙兴蓉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

请。主要事实和理由：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、适用法律错误。

1.一沙兴蓉公司的资产情况及清偿能力不应由盛锦华公司证明，

而应由一沙兴蓉公司提供经审计机构审计的资产负债表、审计报

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流动资产清单等材料予以证明。2.盛锦华公

司已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一沙兴蓉公司进行强制执行。生效的执行

终本裁定中明确载明一沙兴蓉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足以证明

一沙兴蓉公司资不抵债，无法偿还债务。在一沙兴蓉公司已出现

资不抵债的情况下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债权人即可向法院申请破产

清算。一审法院认为可通过恢复执行来尝试实现债权，属于认识

错误，浪费司法资源。综上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一沙兴蓉公司已出

现破产原因。一审法院判定一沙兴蓉公司有履行能力、不具备破

产原因系适用法律错误。

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第七条第二

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

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

三项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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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……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……”之规定，本案中，盛锦华公司对一

沙兴蓉公司享有债权已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，盛锦华公司作为债

权人符合申请人的主体资格。一沙兴蓉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后，

无财产可供执行，已具备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。因此，盛锦华

公司对一沙兴蓉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

理。此外，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一沙兴蓉公司的住

所地在成都市成华区，注册登记机关为成都市成华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，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。

综上，盛锦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，应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四条、第七条二款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川 0108 破申 1 号

民事裁定；

二、由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庆盛锦华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对四川一沙兴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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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马 丽 莎

审  判  员   李 盈 昊

审  判  员   赵 云 平

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

书  记  员   石    睿


